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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斌自陸軍少校退役後，轉赴大陸投資設廠，為經商順利，

接受中共「國臺辦」官員李主任指示，以免費招待旅遊方式，回

臺吸收軍中舊識為中共發展組織。阿斌遂引介不知情的昔日軍中

長官，現役陸軍少將阿德，阿德貪圖小利，心想好友全程免費招

待食宿機票，於是欣然答應隨阿斌前往泰國旅遊，旅途中阿斌以

不期而遇的方式，引介阿德與李主任餐

敘合影，李主任並致贈貓熊金幣、5 千

美元紅包等紀念禮給阿德，希望雙方日

後保持聯絡，阿斌所為已涉嫌觸犯《國

家安全法》第 2 條之 1、第 5 條之 1 為

中共發展組織罪，經調查局報請地檢署

指揮偵辦，對阿斌、阿德住處及辦公處

所執行搜索。

調 查 局 人 員

正哥帶隊進入阿德

住 處， 立 即 出 示 職

員 證 及 搜 索 票， 並

表明身分及搜索意

旨， 阿 德 看 了 搜 索

票，氣憤的說：「我

又 不 是 犯 罪 嫌 疑

人， 別 人 犯 罪， 憑

什麼我被搜索？」

正 哥 隨 即 翻 開

小六法給阿德看並

說 明：「 調 查 局 係

第三人搜索

免費旅遊的陷阱

案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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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鍵詞：人身自由權、逮捕程序、第三人搜索、扣押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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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持法官核發之搜索票執行搜索，依《刑事訴訟法》第 122 條

第 2 項規定，對犯罪嫌疑人以外之第三人執行搜索係屬合法，請

您配合。」

阿德不服氣的咆哮說：「這是違法搜索，我要直播讓社會大

眾公斷！」阿德遂拿起手機作勢要錄影直播搜索過程，經調查局

人員即時勸阻，阿德才打消念頭，搜索得以繼續進行，並將處理

經過記明於搜索、扣押筆錄，經扣得阿德、阿斌與李主任等餐敘

之相片、獲贈之貓熊金幣及 5 千美元紅包等案關證物，順利完成

搜索及扣押程序。

爭 點

合法搜索中之人民秘密通訊自由是否受有限制？

人權公約結構指標

《公政公約》第 2 條規定：本公約締約國承允尊重並確保所有

境內受其管轄之人，無分種族、膚色、性別、語言、宗教、政

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、財產、出生或其他身分等

等，一律享受本公約所確認之權利 ( 第 1 項 )。本公約締約國承

允遇現行立法或其他措施尚無規定時，各依本國憲法程序，並

遵照本公約規定，採取必要步驟，制定必要之立法或其他措施，

以實現本公約所確認之權利 ( 第 2 項 )。

《公政公約》第 17 條規定：任何人之私生活、家庭、住宅或通

信，不得無理或非法侵擾，其名譽及信用，亦不得非法破壞 ( 第

1 項 )。對於此種侵擾或破壞，人人有受法律保護之權利 ( 第 2

項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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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刑事訴訟法》第 122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對於

第三人之身體、物件、電磁紀錄及住宅或其他處所，

以有相當理由可信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或應扣押之

物或電磁紀錄存在時為限，得搜索之。」所謂「第三

人」即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以外之人。有關本案例之分析

如下：

執法者

 本例犯罪嫌疑人阿斌涉嫌《國家安全法》第 2 條之 1、第 5 條

之 1 為中共發展組織罪，危害國家安全甚鉅，阿德受邀同赴泰

國免費旅遊，並與中共「國臺辦」官員餐敘合影，接受貓熊金

幣、5 千美元紅包等紀念禮，有「相當理由」足信有應扣押之

物或電磁紀錄存在，經法院依《刑事訴訟法》第 122 條第 2 項

規定，核發對第三人阿德搜索票，由調查局人員依法搜索扣押。

 搜索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前提，係推定存有得扣押標的物，惟第

三人既非刑罰權實現對象，其身體、物件、電磁紀錄、住宅或

其他處所，倘非有「相當理由」可信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或應

扣押之物或電磁紀錄存在時，不得為之；且應斟酌被告或犯罪

嫌疑人所涉侵害法益程度，刑罰所欲實現之利益不應低於第三

人應受保護利益，並應符合最小侵害、必要程度與比例原則，

始未侵害《憲法》所保障人民的居住自由、隱私權或財產權利，

符合《公政公約》之規範目的。

1

國家義務

《公政公約》第 2 條讓締約國在自己的領土內選擇他們在該條

所規定範圍的執行方法，並不完全依靠頒布《憲法》或法律，

因為他們往往本身就有不足。人權事務委員會認為必須提請締

約國注意：公約規定的義務不限於尊重人權，而且各締約國也

已承擔保證在其管轄下人人享有這些權利。並要求締約國採取

具體行動，以使個人能享有其權利。原則上，這項承擔是適用

於公約規定的一切權利。( 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3 號一般性意見

第 1 段意旨 )

《公政公約》第 17 條規定公約締約國對於任何人之私生活、家

庭、住宅不得無理侵擾或非法破壞，並依照本條之規定義務，

政府應採取立法及其他措施以保障權利；除法律所設想的個案

以外不得有干涉情事，國家授權的干涉必須根據法律，但法律

本身必須符合公約的規定和目標。另外締約國的報告中也應該

載有關於任意或非法干涉方面所提之申訴及調查結果數目及糾

正等資料 ( 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16 號一般性意見第 1 段、第 3 段、

第 6 段意旨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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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完善對人權保障，調查局對第三人發動搜索，其要件較與對被

告或犯罪嫌疑人嚴格，依《刑事訴訟法》第 122 條規定：「對於

第三人之身體、物件、電磁紀錄及住宅或其他處所，以有相當理

由可信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或應扣押之物或電磁紀錄存在時為限，

得搜索之」，其中「必要時」要求理性判斷足認有犯罪證據存在

相當可能性，雖未要求達到充分可信或確定程度必要，惟仍要求

有或然存在性為條件；至於「有相當理由」，即認有犯罪證據存

在相當可能性，始可進行。

綜上，法院依《刑事訴訟法》第 122 條第 2 項規定核發對第三人

阿德搜索票，交由調查局人員執行搜索扣押程序，於法有據，未

侵害《憲法》保障人民的居住自由、隱私權或財產權利；又調查

局人員執行搜索時，依法制止阿德使用手機錄影直播搜索過程，

並未侵害《憲法》所保障人民的秘密通訊自由，符合《憲法》第

23 條揭示之法律保留原則，亦與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16 號一般性

意見意旨主張國家授權干涉必須根據法律之意旨相吻合。

3

4

案例主角

 本案例中，阿德想用手機錄影直播搜索過程，基於《刑事訴訟

法》第 245 條偵查不公開原則，並為維持搜索現場秩序，防止

洩漏搜索情形及證據隱匿滅失，依《刑事訴訟法》第 124 條規

定：「搜索，應保持秘密，並應注意搜索人之名譽。」又同法

第 144 條第 1 項規定「因搜索及扣押得……為其他必要之處

分。」故調查局執行搜索過程可制止阿德使用手機錄影直播。

 就調查局執行搜索實務方面，倘該手機或攝錄設備係該案應扣

押之物，得依法執行扣押；倘非該案應扣押之物，調查局人員

宜先行勸導停止攝錄影或直播；經勸導無效，為維持搜索現場

秩序，防止洩漏搜索情形及證據隱匿滅失，得依《刑事訴訟法》

第 144 條相關規定禁止，對於違反禁止命令者，得依第 3 項規

定，命其離開或交由適當之人看守至執行終了。

 阿德自認非犯罪嫌疑人，認錄影直播搜索過程可保障權益，主

張《憲法》第 12 條規定享秘密通訊之自由；而司法警察機關

因執行公務，有限制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之必要時，依《刑事訴

訟法》第 132 條規定，執行搜索倘遇抗拒，得使用強制力，惟

不得逾越必要程度，且均應記明於搜索、扣押筆錄；倘阿德對

執法人員施強暴脅迫者，則有《刑法》第 135 條對依法執行職

務公務員施強暴脅迫罪現行犯之適用。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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